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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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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 推動做法
 執行機制
 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
 機制作業流程 - 績效管考追蹤
 請款作法
 專案申請方式



 依公司法登記成立之法人
 營業項目包括能源技術服務業(IG03010)

壹、推動做法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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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節電獎勵標的及規劃
 獎勵金採3段式級距設計

(級距累進制計算)
 節電專案累計效益 110萬度以上始得獎勵

 專案範圍包含新設置EMIS系統加碼獎勵金

 每家ESCO最高獎勵以1億元為上限

 已獲「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」及「節能
績效保證專案」補助之計畫不得納入

一、獎勵對象：ESCO業者

節電獎勵級距設定
(度/年)

節電獎勵金
(元/度)

設置EMIS
加碼獎勵金

(元/度)

超過110萬度~350萬度(含) 2
+1超過350萬度~700萬度(含) 3

超過700萬度 4

財務：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公司淨值為正數。
人才：僱用二名以上全職之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。
儀表：具可記錄之電力、流量、溫度及壓力檢測儀表各二套以上。

資格審查項目

要點第四條

要點第七條



壹、推動做法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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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節電獎勵金方案說明(獎勵金採級距累進制分三段式計算)

合計獎勵 (萬元) 2,730

案例情境說明

 某ESCO業者承作非補助案
節能專案總節電量1,000萬度。 獎勵門檻(110萬度)

240萬度*2=    480萬元

350萬度*3= 1,050萬元

300萬度*4= 1,200萬元

超過110萬度~350萬度

超過350萬度~700萬度

超過700萬度以上

獎勵度數級距(萬度) 

獎勵範圍=890萬度
(1000-110)



貳、執行機制 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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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階段
(一)受理申請至114年12月31日17時止，若獎勵經費即將用罄時則公告提前截止，

採隨到隨審(逐月批次審查) 。
(二)節電專案有效期間自114年1月1日~114年12月31日止，且必須於規範完工日

115年12月31日前全數完工。
(三)ESCO業者提供節能專案服務意向書者，應於核定後3個月內提交契約書；未提交

契約書者，該獎勵核定失效(釋出額度予其他ESCO業者申請) 。

二、改善階段

(一) 專案基線建立及成效量測，應通知執行單位到場查驗。

(二) ESCO業者應於量測完成45天內提送經量測驗證工程師簽證之基準線、改善成效
報告書，違反者按日扣減該業者獎勵金千分之三。

要點第六條

要點第九條



三、獎勵金核算
(一)節電達成率核定於彈性裕度內(95~105%)，

以實際達成率核算獎勵金 。
(二)節電達成率大於彈性裕度(≥105%)部分不予

額外獎勵。
(三)節電達成率小於彈性裕度下限(≤95%)，除

依實際節電達成率核算獎勵金外，並依未
達總節電之比例扣減獎勵金額。(不足免責
裕度95%部分加計扣減)

貳、執行機制 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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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獎勵金撥付：獎勵金分兩期給付
(一)第一期款於全數專案完工後經量測驗證提送第一次成效報告後撥付50% 。
(二)第二期款於全數專案完工一年後提送年度成效報告書後，並依實際節電成效，核

撥剩餘款項。

要點第十條

要點第十一條



貳、執行機制 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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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時機與要項
(一)計畫經核定後若有異動，應於獎勵年度期間內主動申請變更，經執行單位審查並

經同意後方可執行。

(二)未經同意擅自變更者，其後續成果不得納入獎勵金核算。

(三)執行單位將依原核定獎勵上限重新審核，變更後獎勵金不得超過原匡列金額。

六、展延規定

(一)若因不可歸責事由（如天災、材料延誤等）導致無法如期完工，受獎勵單位應於
公告規範完工日前一個月檢附文件提出展延申請。

(二)須檢附佐證資料，經審查通過後得延長完工期限。

七、成效追蹤
ESCO業者應每年量測節能專案成效，並保存紀錄至少5年；執行單位得定期或不定
期派員抽驗，並要求提供有關資料用於廣宣製作。

要點第十二、十三條

要點第八條

要點第八條



參、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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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期紙本申請 ESCO 綠基會 審查小組
遞件申請

初審

財務：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公司
淨值為正數。

人才：僱用二名以上全職之節能績效
量測與驗證工程師。

儀表：具備可記錄之電力分析儀、
流量計、溫度感測器及壓力感
測器等儀表各二套以上。

申請資格

節電專案審查
確認各節電專案是否重複申請。

確認各節電專案是否為有效期間內。

確認各節電專案之節電量總和。

後期線上申請

線
上
登
錄
申
請

 申請書填寫
 資格文件上傳
 節電專案計畫內容填報
 節電場域名稱
 總節電量
 契約簽訂日期

 各節電專案計畫上傳

申請文件輸出

待平台建構完成，
將改由線上申請

政府機關代表
專家、學者



參、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-批次收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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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
單位 作業流程 管理重點摘要及文件

初審

批次收件

批次收件：

申請獎勵單位依「獎勵要點」提供相關申請文件，

依郵戳日期規劃安排批次審查梯次

複審

核定匡列
金額

公告資訊

綠基會
ESCO

綠基會

綠基會

能源署

綠基會

• 逐月批次審查
• 依要點提供相關
文件

綠基會
ESCO

V

V

V

V

V

V

V

• 申請文件：申請書、公司相

關資料、節電專案計畫書及

與客戶簽訂之節電專案契約

書或意向書，文件如有不全

或記載不完備者，將以函文

方式通知該單位完成補件

有專案即可送件(預先掛號)
節電量合計達110萬度以上匡列獎勵



參、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-初審

10

權責
單位 作業流程 管理重點摘要及文件

初審

批次收件

初審：

依「獎勵要點」核對申請單位資格、節電專案計
畫書、切結書及與客戶簽訂之節電專案契約書或
意向書，彙整申請資格、計畫資料及相關文件，
製作初審意見表提供遴選小組參考

• 資格審查：財務審核、人才審核、儀表審核及
切結書、契約書或意向書及已獲獎勵額度彙整
表(再申請案)之文件審核，發現資料缺漏即時聯
絡申請單位補正

• 節電專案計畫書審查：審核計畫書之改善項目、
專案金額、節電效益等，如內容有誤以郵件或
電話通知申請者修正

複審

核定匡列
金額

公告資訊

綠基會
ESCO

綠基會

綠基會

能源署

綠基會

• 資格審查
• 計畫書審查
• 契約書(意向書)審查
• 產出初審意見表

綠基會
ESCO

註:提供意向書者，應於核定通知後，三個月內提交與客戶簽訂之契約書



參、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-複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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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
單位 作業流程 管理重點摘要及文件

批次收件

複審：

審查會議準備與執行遴聘審查小組會議前將專案計畫
書、彙整統計表及初審意見表提供給委員，彙整評選
結果及資訊，供主管機關簽核

• 籌辦審查會：組成審查小組，當日解說ESCO獎勵
計畫內容與遴選流程協助委員進行評分，平均分
數達七十分以上，始得獎勵。依委員審核結果，
製作複審結果資訊

• 審核資訊：製作評分表及複審結果資訊

複審

核定匡列
金額

公告資訊

綠基會
ESCO

綠基會

綠基會

能源署

綠基會

綠基會
ESCO

• 複審會議籌辦
• 遴聘審查小組
• 彙整委員意見
• 彙整評選結果
及資訊

初審



參、獎勵節電專案申請與審查-核定匡列金額及公告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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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
單位 作業流程 管理重點摘要及文件

批次收件

核定匡列金額：

依受獎勵單位於辦理獎勵年度內所核定各節電專
案之核定節電量，採用分段累進計算方式，逐級
加總計算匡列獎勵金額。

公告資訊：

依審查結果核定認列之節電量及依第七點規定匡
列獎勵金額，核定後函文通知申請獎勵單位並公
告平台。

複審

核定匡列
金額

公告資訊

綠基會
ESCO

綠基會

綠基會

能源署

綠基會

綠基會
ESCO

• 依審核結果核算
獎勵金額(再申請
案累加計算)

• 發文及平台公告
核定結果

• 簽訂3方契約

初審

要點第六條



肆、機制作業流程 - 績效管考追蹤 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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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與範疇：
◎ 確保節電成效可信、可查、可據依，專案須進行三階段量測和報告。

節電量量測與驗證流程：

←
 

基
準
線
量
測
通
知
函
文

←
 

基
準
線
量
測
現
勘

7天前

←

完
成
量
測
後

提
送
報
告

45天內

←

第
一
次
成
效
驗
證
函
文

←

第
一
次
成
效
驗
證
現
勘

7天前
←

完
成
量
測
後

提
送
報
告

45天內

持
續
驗
證
1
年

←
一
年
量
測
後

提
送
報
告

45天內

←

管
考
單
位
審
查
與
核
備

←

管
考
單
位
審
查
與
核
備

←

請
領
獎
勵
尾
款
作
業

←

配
合
示
範
觀
摩
五
年

←

管
考
單
位
審
查
與
核
備

←

請
領
第
一
期
獎
勵
款

50% 50%

量測階段一 量測階段二 量測階段三

改
善
施
工



肆、機制作業流程 - 績效管考追蹤 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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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前、後、一年之報告書均須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簽署。

注意事項：

◎ 所有專案第一次成效驗證起始點一律為最後一案完工日後。

◎ 未通知管考單位到場查驗、量測驗證工程師未到場，量測驗證不作數。

◎ 報告遲交：累計每日 3 ‰ 獎勵金扣減。

資料保存與查核：

◎ 每案量測記錄至少保留5年。

◎ 執行單位將定期/不定期抽檢、訪查。

要點第九條

要點第十二、十三條



伍、請款作法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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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期獎勵金：

匡列獎勵金總額×50%

實際獎勵金 – (匡列獎勵金總額 × 50%)

獎勵金尾款：

請款作法：

◎ 第一期獎勵款：領據，申請撥付匡列獎勵金總額之50%。

◎ 獎勵尾款：領據，申請撥付獎勵金餘額，須符合要點第十條規定核算。

備註：若獎勵尾款計算值為負數，將退回第一期獎勵款金額。

(請參考下頁公式計算)



伍、請款作法(2/2)

16

獎勵金之核算：

◎ 依受獎勵單位於辦理獎勵年度各節電專案
實際節電量總和相對核定節電量之比率，
乘以匡列獎勵金額計算，最高以匡列獎勵
金額之105%計算；未達95%者，按未達
95%之差額另扣減獎勵金。

比率(%) = ∑1~𝑛𝑛 節電專案實際節電量
∑1~𝑛𝑛 核定節電量

×100%

比率(%)大於105% ：實際獎勵金=匡列獎勵金額×105(%)。

比率(%)在95%至~105%：實際獎勵金=匡列獎勵金額×比率(%) 。

比率(%)小於95% ：實際獎勵金=匡列獎勵金額×[2× 比率(%)−95(%)]

比率(%)小於95%之實際獎勵金(%)對照圖

(不含105%)

(不含95%)

達成率未達47.5%，
實際獎勵金為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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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專案申請方式

231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5樓

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

申請節能服務業獎勵計畫

收件地址

申請方式：

申請獎勵單位應於執行單位公告之申請期間內檢具申請書，併同節電專案
計畫書一式十份及與客戶簽訂之節電專案契約書或意向書（含光碟電子檔
一式二份），寄(送)至執行單位指定處所，信封上並應註明「申請節能服
務業獎勵計畫」字樣。收件日期以應備文件郵寄(送)達執行單位指定處所
之日期認定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但以掛號郵寄者，以郵戳日期為憑。

受理申請至114年12月31日17時止要點第五條

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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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洽詢 郭副理 02-2910-6067#716 chengbinkuo@tgpf.org.tw
陳工程師 02-2910-6067#612 taylorchen@tgpf.org.tw
魏工程師 02-2910-6067#633 austinwei@tgpf.org.tw
李工程師 02-2910-6067#717 hansLee@tgpf.org.tw

mailto:chengbinkuo@tgpf.org.tw
mailto:taylorchen@tgpf.org.tw
mailto:austinwei@tgpf.org.tw
mailto:hansLee@tgpf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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